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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邓 绍 辉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方法,着 重对 1851~1911年 间晚清赋税结构演变

的规律、特点及原因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并力求解决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课题

中尚未具体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晚清 赋税结构 演变

1851年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运动爆发以后 ,晚清赋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即 (1)税

收总量迅速增长 ,(2)税收主体由农业税转向工商税 ,(3)实物税收逐渐减少。对于这一结构演变

的过程及原因等问题 ,目 前有关论著尚缺乏具体研究,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一论述 ,以 期能揭示

其演变的规律及特点。

晚清赋税结构是在清代前期赋税结构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要弄清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规

律和特点 ,有必要先对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构成及特点作一概述。

清代前期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四大来源 ,即 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为了集中探讨问

题 ,以 窥见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的全貌 ,现将 1652~1839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构成及比例作一

对比分析。

1652~1839年 清政府财政收入构成比较表L1J

单位 :万两

年
地  丁 盐 课 关  税 杂  赋

总 额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

顺治九年 (1652) 2126 87 9 100 2438

康熙二十四(1685) 2727 87 276 9 120 4 3132

雍正三年(1725) 3007 84 443 135 4 3585

乾隆十八年(1753) 2938 72 701 430 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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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一年(176ω 2991 62 574 ’

〃 540 7座 9 4854

嘉庆十七年(1812) 2953 579 481 4013

道光十九年(1839) 2943 747 435 4125

由上表可以看出两点 :一是收入总量长期变化不大。在 1652~1839年的 180多年间 ,清政府

财政收入总额由 243S万 两上升到 狃25万两 ,仅增长了约 70%;二是田赋占税收比重 2/3以 上。

在收入构成中,田赋一项所占比重为 62%~87%,雨 盐课、关税、杂赋三项所占比重仅为 38%~
13%。 这表明清代前期是以农业税(即 田赋)为主 ,工商税(即起课、关税、杂赋 )为辅的赋税结构。

这一赋税结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清制 ,田 赋收入可分为地丁银、漕粮、耗羡等。表

中所列地丁银长期变化不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康熙后期颁布
“
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
的法令后 ,丁

银数被固定下来 ,摊入地亩中一体征收 ,乾 、嘉、道三朝仍推行这一制度。所以,地丁银总数基本稳

定 ,上下不过几十万两的差别。耗羡是地方政府为弥补碎银熔化上解时的损耗而开征的一种附加

税。其税率按规定为 1%,但实际征收往往超过此数。从雍正二年 (1724)起 ,耗羡作为合法收入大

部分留作地方用款 ,少部分定为常额上缴中央户部。

应当指出,清代史籍中的地丁银一般不包括附属于田赋的实物征收。清代实物征收种类很

多 ,既征粮食 ,又征麦豆 ,还有的地区征收草料。例如,1685年清政府征收米、麦、豆 430万石 ,草

料 9.8万束dzz4年征收米、麦、豆 473万石 ,草料 10万束;1766年 征收米、麦、豆 831万石 ,草料

514万束E2彐 。若将这三年所征的米、麦、豆及草料 (每石束按折银 1两 )也计算在内,地丁银征收应

再增加么00~1300万 两。而表中所列地丁银收入 180多年间只有 800万两的增加 ,显然不包括粮

食等实物征收。若将这些实物税收也计算在内,清代前期地丁银收入的数量肯定会更大一些。

盐课收入远不如地丁银收入。如表所示 ,盐课增长幅度以乾隆朝为最大 ,嘉庆朝仅维持乾隆

朝的水平 ,道光朝又略有增长。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对食盐的产运销实行了专营制度 ,即 设场制

盐 ,划界运销 ,发放盐引,按引征课的制度。清政府发放的盐引是商人贩销食盐的凭证 (即营业执

照),引券上规定了销盐区域和销盐斤数。盐商们领取盐引时须向政府交纳一定引费,领引较多者

可成为专商或巨商 ,拥有一定特权。为了便于运销 ,清政府将全国食盐产销划分为若干区域 ,区域

一经划定 ,不许相互侵越。按照一定区域贩销的食盐被称为官盐 ,反之 ,则为私盐。私盐一经查出

将被处以重罚。由于实行了以上严格的食盐专营制度 ,自 康熙以后盐课收入有了较大增长。此外 ,

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人 口数量猛增 ,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盐业市场的扩

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税收入的增长以乾隆朝为最盛 ,嘉道两朝却有减弱的趋势。清代初期 ,清政府沿用明朝钞

关的旧制 ,设立了内地关卡和沿海关卡。内地关卡专门负责对通过内地水陆关卡的货物征收流通

税。此类关卡就所属系统而言 9可分为户部关卡和工部关卡两种。清初设户关 10余处 ,嘉道时期

增加到 24处 ,主要征收百货即衣物、食物和杂物等商品的流通税 ;工关有 5处 ,专 门征收竹木、船

料等实物税。

清政府统-台湾后 ,放宽海禁,并陆续在云台山、宁波、漳州
`广

州等沿海城镇设立了四海关。

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税和船钞。自1757年起 ,清政府将对外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从清代前

期关税征收来看 ,内地关税每年约 400万两 ,沿海关税约 100余万两Γ31。
由此可见,由 于税率不

-,数量不多 ,关税收入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尚不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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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赋是清政府的第四大收入来源,按其内容可分为四种:一是课 ,如各省茶课、矿课、鱼课、

芦课等 ;二是租 ,如直隶省对旗地征收的旗租 ,各 皙对公田、官田和学田征收的地租等 ;三是税 ,如

各省州县征收的当税、牙税、牲畜税、烟酒税等 ;四是贡 ,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实物贡赋 ,

如马匹、毛皮等。杂赋的征收办法很多,有的按定额包征 ,有的按不定额尽收尽解。其用途 ,有的

充作兵饷 ,有的起运到中央 ,有的留存于地方。据统计 :康熙二十四年杂赋收入为 67.8万两 ,雍正

二年为 69.8万两 ,乾隆十八年为 10吐.9万两 ,嘉庆十七年为 111.7万两。这表明由于征收办法复

杂和征收数量不多 ,杂赋收入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前期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赋 ,盐课、关税、杂赋虽有一定

征收 ,但所占比重很小。这种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赋税结构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当时经济

基础所决定的。因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 ,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

要部门,农 民以田赋的形式交纳赋税 ,政府财政收入就不能不以田赋为主耍来源。自清初形成到

1851年以前 ,这种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赋税结构大体上没有变动。

1851年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运动爆发以后,晚清赋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 ,税收总量迅速增长。                         ˇ

在 1851~1911年间,晚清税收总量迅速增长。为了便于比较分析 ,现将乾隆五十六年至宣统

三年(1791~1911)清 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列一简表作一对比分析。

1791~1911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表E刂 l

单位 :两

乾隆五十六年(179D 吐3,590,000 光绪十五年(1889) 80,761,953

嘉庆十七年(1812) 吐0,130,000 光绪十六年(189ω 86,807,562

道光二十一年(184D 38,597,458 光绪十七年(189D 89,6849854

道光二十五年(1845) 40,612,280 光绪十八年(1892) 83,364,443

道光二十九年(1849) 37,000,019 光绪十九年(1893) 83,110,008

同治十三年(1874) 60,800,000 光绪二十年(1894) 81,033,544

光绪七年(188D 82,349,179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101,560,000

光绪十一年(1885) 77,086,吐 66 光绪二十九(1903) 104,920,000

光绪十二年(188ω 81,269,799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234,820,000

光绪十三年(1887) 84,217,394 宣统元年(1909) 263,219,700

光绪十四年(1888) 88,391,005 宣统三年(191D 296,962,700

由表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清政府财政收入在一百二十多年间有三个明显的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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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是下降期。在 1791~1849年 的近六十年间 ,清政府财政收入由 4939丌 两减少到 3700万

两 ,下降幅度为 30%。 这一下降趋势既是当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的客观反映 .又 是嘉道时期清朝

社会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的真实写照。

二是上升期。在 18饨~1894年的⒛ 年间 ,清政府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增长 .即 由6080万两上

升到 8103万两 ,增长幅度为 30%。 这一变化打破了自乾隆中期以后一百多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

长期徘徊在 吐000万两左右的局面。这一时期清政府财政收入之所以有一定坤长 ,除传统收入项

目田赋、盐课不断扩展外 ,主要是新增了厘金、海关税两大收入。

三是膨胀期。甲午战后 ,尤其是 zO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有 Γ突飞猛进的增长 .

即 1899年突破 1亿两大关,190B年 又突破 2亿两大关,1911年 接近于 3亿两大关。其中 1911艹

财政收入 29696万两 ,与 189返 年甲午战争时期的 8103万 两相比,增长了 3倍多 ;与鸦片战争时

期的 18狃 年 390s万两相比,增长了 7倍多。可见甲午战后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快。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 :一是咸同年问(1851~187吐 )清政府财政收入因缺乏具体记载 ,无法进行

分析。但是 ,可以肯定这二十汆年 ,随着新旧税种和项目的不断扩大 ,清政府财政收入只会比嘉道

时期多。二是上表所列统计数字 ,并非全国财政收入总数 ,而是扣除地方存留款项后 ,上缴中央的

款项。按理说 ,全国财政收入总数应是地方与中央的财政收入之和 ,但因当时清政府对全国财政

收支缺乏预决算 ,故表中所列数字只是中央财政收入款项 ,并非地方与中央的财政收入之和。

其二 ,税收主体由农业税转向工商税。

晚清税收主体由农业税转向工商税的重大变化是从 1851年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爆发

以后开始的。这是因为当时战乱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传统税收项目,如地丁、盐课、关税等 ,纷纷

报解短收或无收 ,清政府被迫允许各省自辟财源 ,以应急需。战乱平息后 ,国家形势仍未安定,已

增加的各项开支难以裁减 ,新辟的财源 ,如厘金、海关税等不能停征 ,并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

变化 ,新的税目日见增多 ,旧 的税目日见扩展。数十年间不仅使税收数量迅速增长 ,而且使税收结

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即 由农业税为主体逐渐转变到以工商税为主体。其变化情况请参见下表

所列数据及比例。

晚清财政税收结构对比表E5彐

单位 :两

鼷
总 额 田 赋 盐  课 厘  金 关 税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崖洹 数额 比重 数额 比重亘 数额 比座逭

1841 38,597,750 100 29,431,765 76 4,958,290 / / 4,207,695

1842 38,688,022 100 29,575,722 4,981,845 / / 4,130,455

18遮 5 40,799,409 100 30,213,800 74 5,074,164 12 / / 59511,445

1849 42,503,989 100 32,813,30硅 吐,985,871 12
`
/

/ 4,704,81逛

1885 67,035,470 100 32,356,768 48 7,394,228 12,811,708 1准 ,⒋ 729766 22

1886 67,903,634 100 32,805,133 48 6,735,315 13,218,508 15,14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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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 74,60吐 ,114 100 32,792,626 44 6,997,760 14,272,329 20,541,399 28

1888 77,500,100 100 33,243,347 吐2 7,507,128 10 13,600,733 23,167,892 30

1889 75,361,962 100 32,082,833 43 7,716,272 10 13,739,095 219823,762

1890 76,802,971 100 33,736,023 44 7,427,615 13,643,107 21,996,226

1891 77,858,037 100 33,586,54座 43 7,172,430 13,581,0准 2 239518,021 30

1892 77,014,吐 00 100 33,280,341 7,403,340 13,641,665 22,689,054 30

1893 76,181,712 100 33,267,856 44 7,679,828 10 13,244,728 21,989,300

189连 75,216,976 100 32,669,086 43 6,737,469 13,286,816 18 22,523,605 30

1903 97,021,178 100 37,187,788 38 13,050,000 16,252,692 30,530,699

1911 179,740,08( 100 48,101,346 46,312,355 43,187,097 43,139,287

由上表所列数据及比例可见,咸丰以前 ,清政府税收来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三项。其中

来自于农业的田赋收入所占比重为 70~sO%,而 来自于工商的盐、关两税仅占
’⒛~30%。 咸丰以

后 ,特别到了光绪年间 ,田 赋收入比重大为下降 ,即 由 1849年 的 77%逐 渐下降到 1911年 的

27%,而其他三项收入 ,即 盐课、关税、厘金 ,因都来源于工商领域可合并计算 ,由 1849年的 23%

逐渐上升到 1911年 的 73%。 这表明在晚清税收结构中,以 田赋为代表的农业税已不占主要地

位 ,占 主要地位的是以厘金、盐课、海关税为代表的工商税。

晚清税收主体由农业税到工商税的变迁 ,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

税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民以食为天 ,农业生产是社会主要生产部

i1,农 民以田赋上缴赋税 ,政府财政收入遂形成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当时工商税虽有一

定征收 ,但因受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所限 ,长 期处于从属地位。二是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工商

业有了较大发展。众所周知 ,财政的基础是经济 ,经济乃财政之母。在一定时期内,政府采取不同

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改变财政收入的构成 ,但是在长时期内决定财政收入构成的主要因素仍是

当时的社会经济。表中所列晚清以厘金、盐课、海关税为代表的工商税收比重逐年上升 ,无疑证明

当时社会经济 ,尤其是工商业经济有了长是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 1911年 度支部预算总收入 29696万 两 ,其 中官业收入占

4660万两。按当时税收项目划分 ,官业收入是指邮传部所属铁路、轮船、邮政、电报四大部门所创

造的收入。这四大部门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式部门。这些新式企业能为清政府提供接近于农业

税 4810万两匚6]的 新收入 ,足以表明晚清经过几十年工交企业的投资建设 ,已初见成效。尽管这一

收入在当时整个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还十分有限 ,但它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途。

其三 ,实物税收逐渐减少。

在清代前期的税收方面 ,清政府的税收方式主要以实物税征收为主。以粮食征收为例 :康熙

二十四年(1685)为 433万石 ,雍正二年(1724)为 473万石 ,乾隆十八年(1753)和 三十一年 (176ω

分别为 840万石和 831万石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 870万石「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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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以后 ,这一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 实物税征收逐渐减少 ,货 币税征收逐渐增多。这

突出地表现在漕粮改折方面。

漕粮是清政府向产粮较为丰富的 8个省份 (即 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征收的一种实物税。这种实物税专供京师皇室、贵族和官兵食用。按规定 :漕粮每年征收总额

为 400万石。其中运到京师仓库的 ,称为正兑 ,运到通州存放的,称作改兑。下表所列数据及比重

反映的是京师及通州仓库历年收存漕粮的具体情况。

历年京师及通州收存漕粮数额表匚8]

正兑(石 ) 改兑 (石 ) 合计 (石 ) 比重 (%)

原  额 3,300,000 700,000 4,000,000 100

乾隆十八年(1753) 2,715,586 501,488 3,217,074 80.42

乾隆四十四年(1779) 2,722,898 482,2连 3 3,205,141 80.13

嘉庆十七年(1812) 2,561,278 426,562 2,987,8攻0 74.70

嘉庆二十五年(1820) 2,581,587 430,000 3,011,587 75.29

道光九年(1829) 2,562,569 在35,509 2,998,078 74.95

道光二十五年(1845) 2,610,726 463,086 3,073,812 76.85

光绪十三年(1887) 2,328,180 423,164 2,751,344 68.78

由表可见,京师及通州收存漕粮最多的是 1753年 321万石 ,占 原额的 80.2在 %,最少的是

1887年 275万石 ,占原额的 68.78%,均未突破 400万石的定制 ,且逐年有所下降。

造成漕粮征收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解这几百万石粮食 ,清政府每年要耗银上百万

两。嘉道时期 ,有人主张实行漕粮改折银两 ,革除转运中的弊端 ,但未奏效。咸丰以后 ,太平军占

据南京、扬州等地 ,扼住了长江及大运河的运输通道。清政府被迫对漕粮征解制度实行一系列改

革。(1)实行部分漕粮改折 ,即 有漕各省(江苏、浙江部分地区除外)需按一定比价 ,将漕粮改折银

两 ,所征银两上缴中央或留作地方之用匚93。 (2)京 师俸饷发放折色定价。1858年京师
“
官兵所领止

有实米二成 ,其 余按折色定价
”El∞ 。(3)鼓 励和求助民间商人补给京仓 ,以 弥补漕粮运额之不

足E11彐 。(4)将 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

清政府对漕粮征解制度采取以上政策性变动,虽说是受当时客观形势所迫 ,但从税收征管的

角度来看 ,漕粮改折很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漕粮原是田赋实物征收的一部分 ,现 由实物征收变为

货币征收 ,这既有助于农民加强与市场的联系 ,促进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 ,又反映了晚清赋税

制度由实物征收向货币征收转化的客观要求。

甲午战后,由 于国内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实物赋税的落后性 日益暴露 ,漕 粮全部改折银两

的条件逐渐成熟。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上奏 ,力主将漕粮全部改折银两 ,但 户部却以
“
京

畿连年荒歉 .粮缺价昂,采买不易
”
为由,不予采纳。1898年 9月 ,侍讲学士瑞洵上奏指责户部在

漕粮改折问题上
“
游移两可之间,得过且过之计 ,借词推诿 ,展转宕延

”
。他主张立即实行南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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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以 节省经费 ,“ 不特监兑押运各费可裁 ,即 仓漕粮卫等官并可裁汰 ,每年约可省银五六百

万
”EI四 。10月 2日 ,奕勖等复奏 ,批驳改折南漕之议 ,力 主将江浙漕粮照常运往京师f:l。

20世纪初年 ,随着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清政府不得不指望通过
“
折南漕以节经费

”
。1901年

上谕指出 :“漕政日久弊生 ,层层剥蚀 ,上耗国库·下腹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 ,亟宜力除靡

费 ,逐加整顿。著自本年为始 ,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真清厘 ,节省局费等

项 ,悉数提存 ,听候户部拨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费,责令和盘托出悉数归公 ,以 期汇成巨

款。帅硐次年又宣布废除漕运 ,裁撤
“
各卫所领运官弁及运河道厅汛闸各官

”,190s年又裁去漕运

总督一职。至此 ,作为有清一代主要实物赋税形式——漕粮征解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晚清赋税结构由农业税向工商税的转变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唯物辩证法

认为 ,任何客观事物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 ,均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的转变。众所月知 ,财政来源于

经济 ,经济的增长决定着财政的增长 ,生产结构决定着财政分配结构。

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 ,商品经

济虽然存在并有一定发展 ,但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

的赋税结构 ,因 长期受生产规模、经营方式等限制 ,不可能有太大改变 ,只 能形成以田赋为代表以

农业税为主体的赋税结构。

鸦片战争以后 ,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

(D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增长 ,(2)近代工业及交通运输业逐步产生与发展 ,(3)自 然经济逐渐瓦解 ,

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并形成一定规模 ,给清政府财政收入带

来了新的财源 ,从而推动了晚清整个赋税结构的改变。

仅以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来看 ,国 家内外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 ,政府

可以在以下诸方面获得收益。一是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低税率除外)都能征收更多的进口税和出

口税。如前所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海关税逐年上升 ,很快成为政府的第三大财源就是例证。二

是经济开放程度愈大 ,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愈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国 内自然经济迅速

解体 ,商品性经济作物 ,如棉花、茶叶、大豆、烟草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以及部分地区粮食生产的

商品化 ,直接为政府财政税收提供了新的财源。三是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 ,还会开辟许多新的财

源。例如非贸易方面的货运收入、劳务收入、旅游收入等等。上述经济活动的开辟和发展 ,无疑大

大地拓宽了政府财政税收的范围。因此 ,从本质上来说 ,晚清赋税结构由农业税转向工商税 ,其根

本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晚清赋税结构演变的直接原因是当时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的重大改变。纵观晚清政府

税收制度和政策演变的全过程 ,大致可以看出有三个明显的变化时期。

1840~1850年是晚清税制较为稳定的轻税时期。这一时期因受鸦片战争及赔款的影响 ,各

种浮收勒折现象随处可见,但清政府的税收政策和税收总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仍保持清初以来

以农业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1851~1884年是晚清税制由轻税转入重税时期。由于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战争的爆发 ,第

110



第 4期 邓绍辉 :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二次鸦片战争及边疆危机的加深、洋务运动的开展等 ,清政府库款支绌 ,支 出浩繁 ,于是 ,其税制

逐渐由轻税转入重税。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加重旧税。田赋、盐课是晚清续开的主要旧税 ,

自咸丰起增添了许多新名目。如田赋征收中的按粮津贴、加收耗羡等 ,漕粮征收中的浮收、勒折 ,

盐课征收中的盐厘、加价等 ,都是在旧税基础上新开的附加税。战乱平息后 .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

况略有好转 ,但所开征的各种附加税并没有因此而取消,相反 ,却 日趋加重。二是开征新税。厘金

是晚清开征的最大新税种。开征之初 ,厘金税率为 1%,主要用作军费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之不

足。临时征税 ,历代都有。但厘税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 ,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丁的第

二大税源。临时税变成了正式税 ,且关卡林立 ,一物数税 ,税率不断提高。

1895~1911年 是晚清税制由重税转入乱税的时期。甲午战后 ,由 于对外赔款、新政用费,财

政费用巨增 ,全国各地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据载 :各省为筹解赔款和新政所需巨款 ,所增苛捐杂税

的名目,少则十几种 ,多则几十种。不仅有旧税田赋丁漕、盐斤加价 ,而且有新税百货捐税、土药税

厘 ,还有诸如契税、当税、牙税等杂赋。这些名目繁杂的捐税开征 ,一方面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税

源 ,另 一方面又扰乱了原有税制 ,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阻力。

由上可见 ,晚清税制由轻税转入重税 ,由 重税转入乱税的演变以及既提高税率 ,又扩大税种

的征收办法 ,势必进一步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改变原有的赋税结构。

同时还应看到 ,在税收不断加重的过程中,因受自然条件、生产规模等的限制 ,农业税 (如地

丁、漕粮、耗羡等)实际增长并不多 ,而工商税 (如盐课、厘金、海关税等)因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少 ,

征税范围较广等因素的影响 ,实际征收无论是速度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前者。这是晚清赋税结构

由农业税转向工商税的又一重要原因。

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还与清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措施有关。在晚清 70年 间,财政危机时常

发生 ,最为严重的是咸同年间和甲午战后。面对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除了采用以上直接

征税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之外 ,还采取一些近代税收办法来弥补财政之不足。

例如铸发钱钞。1853年当战乱进一步扩大 ,国库存银枯竭之时 ,清政府实行了以铸大钱、发

票钞为内容的货币政策。据统计在 1853~18s1年 期间 ,清政府所铸发的新式银票 9,781,⒛ 0两、

大钱 87,651,狃 8串、京钱 30,733,814吊 ,约折银 61,290,378两 E【 5彐 。而同一时期户部银库收入

约计 8667万两E】 6彐

。这表明清政府从铸发钱钞中获得了 6100万两的货币收入 ,为 同一时期户部

银库收入的 7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财政收支的矛盾。

甲午战后 ,当 严重的财政危机再次降临之际 ,清政府又采用铸银元发纸币的办法。以增加其

收入。与此同时 ,各省所设官银钱局也以发纸币铸铜元作为弥补其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有关事

例不胜枚举 ,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又如举借外债。每当晚清财政发生危机时 ,清政府总是求助于外国的财政
“
援助

”
,而外国的

财政
“
援助

”
又成为掠夺中国人民和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重要手段。所以外债与财政的关系互为

表里。从咸丰三年到光绪十九年(1853~1893)的 狃 年间,清政府共借外债 45笔 ,折银 4626万

两 ,主要用作军政开支。其中借债最多的是 1892年 451万两 ,约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 5。 ￠‘{r∶ 。

从光绪二十年到宣统三年(1894~1911)的 18年间,清政府又举借外债 112笔 ,折银 12亿两。其

中借债最多的是 1895年 1.3亿两,1896年 1亿两,1898年 1.6亿两,1901年 4.5亿两,1908年 1

亿两 ,其余年代也有数百万两或上千万两借款"耐 。这几次较大的借债活动都是由甲午战争赔款

和庚子赔款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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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发行内债。晚清政府向全国发行内债共有三次。第一次是 1894年举办的
“
息借商款

”
,

第二次是 1898年发行的
“
昭信股票

”
,第三次是 1911年举借的

“
爱国公债

”
。与此同时 ,各省也仿

照中央的办法发行了一些地方性内债。如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筹集军费而举借内债 480万

两 E19〕 ,1909年 湖广总督陈夔龙为偿还旧债而募款 2吐0万两 ,同年安徽巡抚朱家宝为抵补欠款而

发行内债 120万两 [2°〕。

综上所述 ,清代前期 ,客观条件不允许清政府采用近代国家通常使用的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

来度过难关。例如由于受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的限制 ,决定着政府不可能举借外

债 ,也不可能采用国家信用 (如公债、库券等 )方式向民间集资 ,或采用财政性透支等办法来弥补

其财政赤字 ,而只能采用历代封建政府的通常做法一一 直接征税或利用库存、举办捐纳等。晚清

政府初步采用近代国家通用的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来平衡财政收支 ,虽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如通

货膨胀、以债养债等 ,但积极作用亦不容忽视 ,它一方面大大地增加了其财政收入的总量 ,另 一方

面又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晚清赋税结构由农业税向工商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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